
说法4 2021年9月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邵敏宸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0 13857101115

本院将于2021年10月11日10时起至2021年10月12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奉渔16069”船；船籍港：奉
化；船舶种类：国内捕捞船（双拖渔船）；总吨位：221；净吨
位：77；总长：43.60米；船长：36.90米；船宽：6.80米；型深：
3.75米；建造完工日期：2009年9月2日；船舶制造厂：象山
县石浦葛峙山船舶建造厂。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宁波
市奉化栖凤渔港。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奉渔16070”船；船籍港：奉
化；船舶种类：国内捕捞船（双拖渔船）；总吨位：221；净吨
位：77；总长：43.60米；船长：36.90米；船宽：6.80米；型深：
3.75米；建造完工日期：2009年9月2日；船舶制造厂：象山

县石浦葛峙山船舶建造厂。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宁波
市奉化栖凤渔港。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
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151（罗）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二〇二一年九月七日

拍卖公告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1年10月10日10时起至2021年10月11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洞渔03717”船；船籍港：洞

头；船舶类型：国内捕捞船；船长：31.25米；型宽：6.4米；型
深：2.9米；总吨位：140；净吨位：49；建造完工日期：1999年3
月 17 日；船舶制造厂：温岭市松寨公司东方船舶修造厂。
该船目前靠泊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东沙港锚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温州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
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温州法庭，温州鹿城区车站大

道234号神力大厦2楼。
承办法官：0577-88991885（池）
债权登记：0577-88991840（蔡）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二〇二一年九月七日

以罚代管

停在小区门口的电动车“不翼而飞”，长时

间没人通知去向，原来是被城管拖走了；罚款

标准混乱，从50元涨到100元未经相关程序；

罚了很多钱，治理效果却不明显……

记者近日随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第十三

督查组工作人员在重庆市丰文街道暗访发现，

城管执法大队对违规停放电动车存在以罚代

管、执法不规范等问题。

新华社 王鹏 作

案例警示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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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徐柳琳

公司的“法务”兼“监事”，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代理了本公

司“员工”的人身侵权类案件，但却答不出公司的经营内容，甚

至也说不出该“员工”在公司的工作内容？近日，永康市法院向

提供虚假公民代理材料的该公司“法务”、代理人王某公开宣读

并送达民事制裁决定书，对其处以2万元罚款。

今年7月23日，永康市法院立案受理了原告范某某与被告

周某某、吕某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分公司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王某以公民代理人身份代理了

原告范某某的该起诉讼案件，根据王某提供的相关公民代理材

料显示，范某某是今年4月与金华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了

《劳动合同书》，金华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出具了相关材料并推

荐公司法务王某作为职工范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

本来这是一起普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但在向原

告代理人王某送达传票时，办案法官惊讶地发现，在办案办公

平台，王某作为代理人在全省各级法院有高达160余条相关案

件送达记录，且大部分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提供劳务

者受害责任纠纷等人身侵权类案件。

通过查看对应的法律文书，法官发现王某代理的部分案件

也跟此案件一样，是通过金华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推荐的方式

取得公民代理资格，再以该公司法务的身份，代理公司“职工”

参加诉讼。而且，王某不仅是金华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法务，

还是该公司的监事。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仔细询问了王某关于金华某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的经营内容、职工数量等相关问题，并让其回答范

某某在该公司的工作地点、内容、工资发放等问题。面对法官

一个接一个的提问，王某的回答纰漏百出，而且也难以作出相

应的解释。

庭审结束后，法官出示了相关数据资料，王某看着这些“铁

证”，最终承认其在不符合公民代理人条件的情况下，虚构了原

告范某某系金华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职工的事实，提供了虚假

公民代理材料。

对王某该妨碍民事诉讼活动正常秩序的行为，法院对其处

以罚款20000元，同时责令书面具结悔过，并向原告范某某做

好相关释明工作。王某在收到罚款决定书当日，向法院缴纳了

罚款并递交了悔过书。

法官提醒：
类似该案中的原告范某某这样，部分当事人遇到交通事故

后，会有所谓的“代理人”找上门，劝说当事人通过他来代理，可

以争取到更多赔偿款。一些法律意识不高的当事人，容易信以

为真，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被收取不合理的“代理费”。该案

中，王某通过虚构当事人的劳务关系，提供虚假的公民代理材

料，以公民代理人的名义参与本案诉讼，不仅妨害了诉讼秩序，

也损害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法官提醒，当事人遇到法律问题时，应选择向律师事务所、

法律服务所进行咨询或寻求代理，如若经济困难无力委托代理

人的，可以向当地司法局申请法律援助，不要轻易相信“找上

门”的所谓代理人。

“买一送一”赠券，
不使用过期作废？
消保委：违反法律规定，

属无效条款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王鑫瑛

“买一赠一券也是花钱买的，

现在店家说券过期作废了，这不合

理。”近日，湖州的卞女士整理东西

时，翻出一张蛋糕赠券，提货时因

券已过期，商家拒绝了她。卞女士

于是通过阳光热线，向南太湖新区

消保委仁皇山消保分会寻求帮助。

这张券是卞女士2020年8月

初买的，当时这家蛋糕店正在搞开

业促销，于是她花218元买了一只

八寸蛋糕，同时获赠这张面值218

元的八寸蛋糕券。“觉得挺划算的，

相当于一个蛋糕只要109元。”

今年8月中旬，卞女士拿着这

张赠券去取蛋糕，店员指了指券上

面的有效期，称只有12个月，已经

过期无法提货了，卞女士认为这不

合理，“赠券也是花钱买的，太不合

理了，事实上店家在网购平台销售

的同款蛋糕只需要188元。”

消保委工作人员了解事情原

委后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

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

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

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

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

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声

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

的，其内容无效。

本案例中，蛋糕店蛋糕券过期

作废没有法律依据，且侵害了卞女

士的合法权益。卞女士通过“买一

送一”得来的蛋糕券相当于有价

券，是先付款后提货。如果消费者

由于各种原因，在“有效期”内不提

货，商家可以收取合理的保管费，

但过了“有效期”不给货，可视为商

家不当得利。因此，赠券过了“有

效期”去使用时，商家要么更换提

货券，要么同意取蛋糕。

在工作人员的调解下，蛋糕店

允许卞女士取蛋糕，但要支付适当

保管费。最后，卞女士与商家达成

一致，提取了一个标价为58元的四

寸亲子蛋糕。

消保委提醒，商家在提供商品

或服务时，要避免出现排除或限制

消费者权利的条款。而消费者在

面对商家各种促销优惠活动时，应

根据个人需求理性消费，对不公平

条款要及时提出异议，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罗锦雯

车在行驶中撞到了狗，受惊的狗又撞倒了行人。

行人受伤后，该向谁索赔？近日，临海市法院审理了

这起交通事故案件。

2019年3月的一天清晨，70多岁的李老太在家

附近的路上行走。在李老太不远处，从村子里跑出来

一条狗。此时，一辆轿车开过与这条狗发生了碰撞。

狗虽然撞得不严重，但却因此受到了惊吓，开始在路

上乱跑，恰巧就撞倒了正在路旁行走的李老太，造成

她左外踝骨折。李老太被送往医院治疗7天，花费了

不少钱。

此次事故，交警部门无法做出责任认定。李老太

认为过错在轿车司机王某，几次向王某索赔。王某却

觉得又不是自己的车撞倒了李老太，不应该由自己承

担赔偿责任，李老太应该去找狗主人理论。车辆投保

的保险公司也认为，李老太受伤与事故无关，保险无

需理赔。偏偏这条狗来历不明，李老太便将王某以及

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

老太在道路上正常行走，

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不承担责任。王某驾驶

车辆在村庄行驶，未尽高度注意义务，在未确保路面

安全的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

法，主观上具有过错。虽然王某驾驶的车辆未直接撞

倒李老太，但王某撞狗的行为开启了一个危险源，导

致李老太受伤，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有直接因果关

系。王某应对本次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

根据事故情况，王某的驾驶行为与狗主人疏于管

理的行为，互相结合，造成李老太损害，两者构成共同

侵权，但是两者不具有共同故意，且两个条件中欠缺

任何一个条件都不至于造成损害，王某与狗主人都应

该为自己的过错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事故中的狗

来历不明，原、被告都不知晓狗主人是谁，无法追加狗

主人为共同被告。庭审中，李老太放弃了对狗主人责

任的追究，法院予以准许。

综合考虑事故发生的地点、经过等，法院认定王

某承担80%的责任，判决保险公司赔偿26000元，王

某赔偿4000元。

提供虚假公民代理材料，罚款2万

车撞了狗，狗又撞了老太太
事故责任如何分？


